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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件

《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及《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及《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及《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及

《《《《2000年銀行業年銀行業年銀行業年銀行業（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第《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第《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第《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第 V部及附表部及附表部及附表部及附表 6
逐項審議逐項審議逐項審議逐項審議

就《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第 V部，我們提出兩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修正案”）的建議，供議員考慮。有關修訂的原因為：

(a) 反映我們最近就規管認可財務機構從事證券業務所建議的修訂（第 118
條）；及

(b) 反映我們在草案委員會審議政策的會議㆖，同意進㆒步提高發牌制度的

透明度（第 131條）。

2. 草案第 118及 131條的最新版本，載於附件，有關修訂的原因見相關註
解。

3. 就第 V部及附表 6的其餘條文，請參照藍紙草案。我們將就其㆗少部分
的條文，作出必要的修改。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財經事務局財經事務局財經事務局財經事務局

㆓○○㆒年七月五日㆓○○㆒年七月五日㆓○○㆒年七月五日㆓○○㆒年七月五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8. 獲豁免㆟士獲豁免㆟士獲豁免㆟士獲豁免㆟士

(1) 證監會可應任何認可財務機構以訂明方式提出的申請並在訂明費用獲繳

付後，藉向申請㆟批給豁免書而批給豁免，使申請㆟可進行該會在豁免書㆖指明的㆒

類或多於㆒類受規管活動（第 3及 8類受規管活動除外）。

(2) 證監會須將任何根據第(1)款提出的申請轉交專員。

(3) 專員在收到根據第(2)款轉交的、要求就某類受規管活動批給豁免的申請
後，須　―

(a) 考慮該申請；

(b) 就應否批准該申請諮詢證監會；及

(c) 通知證監會申請㆟是否令他信納申請㆟是就該類活動獲豁免的適

當㆟選。

(4) 證監會　―

(a) 須於專員依據第(3)款通知該會不信納申請㆟是獲批給豁免的適
當㆟選時，拒絕向申請㆟批給豁免；或

(b) 須於專員依據第(3)款通知他信納申請㆟是獲批給豁免的適當㆟
選時，向申請㆟批給豁免。

(5) 根據第(1)款批給的豁免須受證監會施加的合理條件規限，而證監會可隨
時藉送達書面通知予有關獲豁免㆟士，修訂或撤銷任何該等條件或施加新的條件，但

該項修訂、撤銷或施加須是在有關情況㆘屬合理的。

(6) 凡證監會根據第(5)款藉送達書面通知修訂或撤銷任何條件或施加任何
新的條件，該項修訂、撤銷或施加在該通知送達時或在該通知指明的時間（兩者以較

遲者為準）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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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證監會不得在沒有事先諮詢專員的情況㆘，行使該會在第(5)或(8)(b)款
㆘的權力。

X X X X X X X X

131. 對規定作出修改或寬免對規定作出修改或寬免對規定作出修改或寬免對規定作出修改或寬免

(1) 證監會可應　―

(a) 持牌法團；

(b) 根據第 115或 116條申請牌照的㆟；

(c) 獲豁免㆟士；

(d) 申請豁免的㆟；

(e) 持牌代表；

(f) 根據第 119或 120條申請牌照的㆟；

(g) 根據第 125條獲核准的負責㆟員；

(h) 根據第 130條獲核准的大股東；

(i) 根據第 130條申請核准成為大股東的㆟；或

(j) 有聯繫實體，

以訂明方式提出的申請並在訂明費用獲繳付後，就申請㆟而對第 117條指明的或根據
第 115、116、118、119、120、125或 130條施加的任何條件，或對以㆘任何條文或規
則規定作出修改或寬免　―

(i) 第 115(2)(b)及 124(1)及(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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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 115(2)(c)及 129條；

(iii) 根據第 117(2)條訂立的規則；

(iv) 第 128條；

(v) 根據第 141條訂立的規則；

(vi) 根據第 144條訂立的規則；

(vii) 根據第 145條訂立的規則；

(viii) 根據第 147條訂立的規則；

(ix) 根據第 148條訂立的規則；

(x) 根據第 163條訂立的規則；

(xi) 根據第 168條訂立的規則；或

(xii) 證監會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則的任何條文。

(2) 第(1)款所指的修改或寬免，須以送達書面通知予申請㆟的方式作出，該
通知須指明該項修改或寬免的有效期（如有的話）。

(3) 除非申請㆟令證監會信納　―

(a) 就根據第 115、116或 118條施加的條件作出修改或寬免，不會損
害申請㆟任何客戶的權益；或

(b) 就根據第 119、120、125或 130條施加的或第 117條指明的條件
或就第(1)(i)至(xii)款指明的條文或規則的任何規定作出修改或寬
免，不會損害投資大眾的利益，

否則證監會須拒絕根據第(1)款作出該項修改或寬免。

(4) 根據第(1)款應某㆟的申請作出的修改或寬免須受證監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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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合理條件規限，而證監會可隨時藉送達書面通知予　―

(a) 該㆟；

(b) （凡該㆟是㆗介㆟或有聯繫實體）該㆟的主管㆟員；及

(c) （凡該項修改或寬免是應㆒項根據第(1)(e)、(f)或(g)款提出的申請
而作出的）該㆟的主事㆟，

修訂該項修改或寬免，或修訂或撤銷任何該等條件或施加新的條件，但該項修訂、撤

銷或施加須是在有關情況㆘屬合理的。

(5) 除第(4)款另有規定外，根據第(1)款應某㆟的申請作出的修改或寬免　―

(a) 在根據第(2)款就此事送達的通知指明的期間內持續有效，直至該
期間終結為止；

(b) 在沒有㆖述的指明期間的情況㆘，則在證監會藉送達書面通知予

以㆘㆟士而將之撤銷前持續有效　―

(i) 該㆟；

(ii) （凡該㆟是㆗介㆟或有聯繫實體）該㆟的主管㆟員；及

(iii) （凡該項修改或寬免是依據㆒項根據第(1)(e)、(f)或(g)款提
出的申請而作出的）該㆟的主事㆟。

(6) 就根據第(1)款應某㆟的申請作出的修改或寬免而言，證監會須　―

(a) 在作出該項修改或寬免時；

(b) 在根據第(4)款修訂該項修改或寬免、或修訂或撤銷該項修改或寬
免的條件或施加任何新的條件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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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證監會可就某㆒類別的持牌㆟、獲豁免㆟士或有聯繫實體，藉訂立規則

而就第(1)(v)、(vi)、(vii)、(viii)、(ix)或(x)款提述的規則的任何規定，作出修改或寬免。

(8) 除非證監會信納根據第(7)款訂立規則以作出該款提述的修改或寬免不
會損害投資大眾的利益，否則該會不得作出該項修改或寬免。

(9) 證監會可在第(7)款提述的規則㆗，指明規限有關的修改或寬免的條件。
該等規則可規定沒有遵從該等條件的㆟屬犯罪，㆒經定罪，可處不超過第 6級罰款。

(10) 證監會可隨時藉訂立規則　―

(a) 撤銷根據第(7)款作出的修改或寬免；或

(b) 修訂、撤銷或增補規限該等修改或寬免的條件。

(11) 證監會不得在沒有在事先諮詢專員的情況㆘，就獲豁免㆟士或屬認可財

務機構的有聯繫實體而根據第(1)、(4)、(7)、(9)或(10)款行使其權力。

(12) 任何㆟沒有遵從證監會根據第(4)款施加的條件，即屬犯罪，㆒經定罪，
可處第 6級罰款。


